
GE.16-15904 (C) 071016 111016 

  

禁止酷刑委员会 

  委员会根据《公约》第 22 条通过的关于第 607/2014 号来文

的决定* ** 

  决定 

提交人： R.K. (由 Niels Erik Hansen 律师代理) 

据称受害人： 申诉人 

所涉缔约国： 丹麦 

申诉日期： 2014 年 5 月 30 日(首次提交) 

本决定日期： 2016 年 8 月 12 日 

事由： 驱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

实质性问题： 可能遭受酷刑 

程序性问题： 申诉证据不足 

《公约》条款： 第 3 条 

1.1  申诉人 R.K.，伊朗国民，1947 年出生，他收到丹麦的遣返令，下令将他驱

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。他声称，丹麦如果将他遣返，将构成侵犯他根据《公约》

第 3 条享有的权利。 

  

 * 委员会第五十八届会议通过(2016 年 7 月 25 日至 8 月 12 日)。 

 ** 参加审议本来文的委员会委员有：艾萨迪亚·贝尔米、阿莱西奥·布鲁尼、菲利斯·盖尔、

阿布德尔瓦哈布·哈尼、克劳德·海勒·鲁阿桑特、阿娜·拉库、塞巴斯蒂安·图泽。根据

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09 条第 1 款(c)，延斯·莫德维格没有参加对本来文的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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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2  2014 年 6 月 2 日，委员会通过新申诉和临时措施报告员行事，决定根据委

员会议事规则第 114(1)条提出临时措施请求，请缔约国在委员会审议申诉期间不

要将申诉人驱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。 

1.3  2015 年 3 月 18 日，委员会决定驳回缔约国取消临时措施的请求。 

  事实背景 

2.1  申诉人来自德黑兰，是波斯裔什叶派穆斯林。他自称于 1980 年代遭伊朗警

方拘留和酷刑，原因是协助包括非穆斯林和政治反对派在内的受到旅行禁令者获

得护照。他因此逃离伊朗前往希腊申请庇护，于 1991 年获难民身份。之后他以

配额难民身份移居丹麦，并依《丹麦外国人法》获丹麦居留证。他于 1992 年 6

月持有效居留证入境丹麦。申诉人自称于这一时期因酷刑留下的影响开始药物成

瘾。 

2.2  1995 年 3 月 25 日，申诉人获发永久居留证。2004 年 12 月 4 日，他与定居

丹麦数年、患病后希望返回伊朗的母亲一道离开丹麦返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。其

母于 2009 年 12 月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去世。申诉人留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，于

2009 至 2010 年的“绿色革命”期间被捕，据称是因为参加了大选后反对艾哈迈

迪－内贾德总统的示威。 

2.3  2010 年 9 月 17 日，丹麦移民局认定申诉人的居留证已过期。1
 该决定于

2011 年 4 月 27 日得到难民上诉委员会支持。2
 

2.4  2010 年 8 月 8 日，申诉人回到其家人仍居留的丹麦。然而 2011 年 4 月 27

日，他被丹麦当局告知居留证失效，将予以收回。2011 年 4 月 28 日，申诉人在

丹麦申请庇护。他称 2009 年因参加示威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被捕，当天获释，

未留下真实姓名。他表示，另一次示威中，警方在所有示威者身上用笔标记，以

便日后追捕。当局将他列入一份名单，为将自己除名并获发护照，他只得向某人

行贿。2011 年 12 月 6 日，丹麦移民局驳回其申请。 

2.5  2012 年 9 月 6 日，难民上诉委员会驳回申诉人换发居留证的请求。委员会

认为，申诉人关于 2009 年在示威中被捕的声明既不可信也不一致。委员会指

出，申诉人曾对丹麦警方称遭受拘留和酷刑数月，对丹麦移民局委员会却称，在

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期间从未受到监禁或酷刑，只是被捕数小时。委员会还指出，

申诉人身居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多年，除 2009 年的事件外并未受当局为难，同时

还获发护照并得以合法出入境。申诉人滥用美沙酮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总体人

  

 
1
 根据《丹麦外国人法》第 17 条第 1 款，若外国人放弃丹麦居留权或连续 12 个月身居丹麦境

外，其居留证将失效。 

 
2
 难民上诉委员认为，根据《丹麦外国人法》第 17 条第 1 款，申诉人的情况属自愿放弃丹麦居

留权，因为提交人将其公寓交还住房协会，还变卖了家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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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状况不能改变这一结论。委员会的结论是，本案的事实并不能构成检查酷刑迹

象的理由。 

2.6  2014 年 5 月 30 日，难民上诉委员会因未收到新资料而驳回了申诉人启动庇

护程序的申请。 

2.7  申诉人指出，难民上诉委员会的决定是最终决定，不再接受司法审查，因

此他已用尽一切国内补救。 

  申诉 

3.1  申诉人称，缔约国将其遣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侵犯他依《公约》第 3 条

第 1 款享有的权利。申诉人担心自己遣返后再度遭受酷刑。他还称，自己身为酷

刑受害者需要接受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无法获得的保护与康复。 

3.2  申诉人称，丹麦当局未反驳他以往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曾遭酷刑的事实。

但难民上诉委员会仍决定不能让申诉人接受酷刑检查且未解释原因，这构成违反

《公约》第 3 条第 2 款。 

  缔约国关于可否受理和案情的意见 

4.1  2014 年 12 月 2 日，缔约国指出，申诉人未提供充分理由，证明自己返回伊

朗伊斯兰共和国后可能遭受酷刑，因此其来文缺乏根据。又指出，申诉人试图将

委员会作为上诉机构，提出事实情况，以支持对他的庇护申请进行重新评估。难

民上诉委员会全面彻底审查本案证据后方才作出决定，申诉人在上诉过程中借助

律师协助得以陈述了自己的观点。委员会手头的申诉人来文中并无任何新资料。 

4.2  关于案情，缔约国认为，申诉人的声明自相矛盾且未能提供令人满意的解

释，难民上诉委员会在此基础上认为申诉人缺乏可信度。申诉人所称超过 25 年

前曾遭受过酷刑，以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总体人权状况，均无法改变对此事的

评估。 

4.3  关于提交人称难民上诉委员会未进行医疗检查寻找酷刑迹象，缔约国称，

本案中无需此种检查，因为申诉人在多个根本问题上显然不可信，委员会亦有此

结论。缔约国又称，难民上诉委员会无法找到任何证明属实的庇护理由，再者，

即使以往酷刑被认为得到证实或有可能，但委员会得出结论认为当前不存在酷刑

风险，则仍不会进行此种检查。 

  申诉人对缔约国意见的评论 

5.  2015 年 2 月 7 日，申诉人指出，自己 1991 年在希腊接受的医疗检查证实了

以往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所受酷刑，丹麦正是据此准予他和家人难民身份。他称

自己从未向丹麦当局称 2009 年拘留期间曾遭酷刑，而是担心如果再度受到拘

留，伊朗当局可能援引 1980 年代拘留他的理由，对他施加酷刑，并且不准他接

受康复治疗。他认为委员会需要进行医疗检查，并非为了证明他是酷刑的幸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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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而是为了确定他需要康复治疗。委员会审查其居留证是否失效时应考虑到他

需要此种治疗。3
 

  委员会需处理的问题和议事情况 

6.1  在审议来文提出的任何申诉之前，禁止酷刑委员会必须根据《公约》第 22

条确定来文可否受理。委员会已根据《公约》第 22 条第 5 款(a)项的要求确定，

同一事项过去和现在均未受到另一国际调查程序或解决办法的审查。 

6.2  委员会回顾，根据《公约》第 22 条第 5 款(b)项，除非它已确定申诉人用尽

了所有国内补救办法，否则不应审议其提交的任何来文。委员会注意到，在本案

中缔约国没有对申诉人已用尽所有国内补救办法提出异议，认为《公约》第 22

条第 5 款(b)项的要求并不妨碍审议本案。 

6.3  委员会注意到，缔约国称，申诉证据不足，因此不可受理。委员会注意

到，申诉人称，他在 1980 年代曾遭酷刑并且无法获得酷刑受害者所需的医治，

因此将他驱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违反《公约》第 3 条。但委员会指出，申诉人

未向委员会提供任何资料说明 1980 年代发生的事件，以及这些事件为何令他至

今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仍可能面临酷刑的个人风险。委员会还指出，申诉人身居

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多年，2009 年所受短期监禁的性质不能说明他遣返后可能遭

受有悖《公约》第 3 条的待遇。至于申诉人称难民上诉委员会未进行医疗检查以

确定他是否因 1980 年代所受酷刑而需接受康复治疗，委员会认为这一说法与确

定他目前返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是否可能遭受酷刑并不相关，特别是因为他并未

具体说明本人在丹麦接受了何种酷刑后遗症治疗，而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则无法

获得所需的治疗，同时考虑到他是自愿离开丹麦，可能自 2004 年以来未曾接受

过任何此类医治。 

6.4  根据《公约》第 22 条及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07 条(b)项，委员会认为申诉明

显缺乏依据。 

7.  因此，禁止酷刑委员会决定： 

 (a) 根据《公约》第 22 条，来文不可受理； 

 (b) 将本决定通知缔约国和申诉人。 

 

     

 

  

 
3
 申诉人引用难民上诉委员会的一项决定，决定中委员会依职权要求对申请人进行酷刑医疗检

查，并根据检查结果决定不驱回申请人。他指出，他的案件理应运用这种正确的程序。 


